
党政字〔2021〕6 号

将军路校区管委会/江北国际校区规建办
厉行勤俭节约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建立健全将军

路校区管委会厉行勤俭节约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

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的要求及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本单

位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厉行勤俭节约，应当遵循从严从简、依法依规、

总量控制、实事求是、公开透明、深化改革的原则。

第二章 经费管理

第三条 严格执行年度预算，加强预算编制管理，遵循

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按照批复的预算项目、范围和

额度开支。

第四条 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

性支出，坚持精打细算，深入查找节约点和降耗点，杜绝不



必要的支出。

第五条 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应当按照学校相关规

定和《将军路校区管委会采购管理办法》（管委会党政字

〔2020〕10号）等文件，严格执行采购程序，杜绝低效、无

效采购支出。

第六条 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要求，

严控“三公”经费支出，规范津补贴发放，严格执行加班餐

费、评审费管理规定，取消加班费、节假日值班费，严控开

支范围及标准，不得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以及与相关公

务活动无关的费用。

第三章 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

第七条 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出差审批管理制度，本着

精简高效、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差旅费预算管理，控制出差

人数和出差天数，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

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严禁无实质内容的

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

第八条 出差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

住宿、就餐。出差人员开支和报销差旅费应严格按照国家相

关规定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校财字

〔2016〕14 号）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差旅费办法〉补充

规定》（校财字〔2018〕5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第九条 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

（境）管理办法（修订版）》（校外字〔2019〕58号），统筹

安排年度因公临时出国（境）计划，不得安排照顾性、无实



质内容的一般性出访，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严禁以各种名

义变相公款出国旅游。

第十条 出国（境）团组按规定标准安排交通工具和食

宿，不得安排超标准住房和用车，不得擅自增加出访国家或

者地区，不得擅自绕道旅行，不得擅自延长在国（境）外停

留时间。

第四章 公务接待

第十一条 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务接待管理实施

细则（修订）》（校办字〔2016〕5号），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相

关规定。

第十二条 公务接待应当以公函或上级、学校安排为据，

按照正式程序进行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三条 公务接待应当按照规定标准用餐。接待住宿

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差旅、会议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待出行应

当坚持轻车简从、集中乘车，控制随行车辆。

第五章 公务用车

第十四条 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校字〔2017〕20 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务用车经费

管理办法》（校字〔2020〕4号）等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公务

用车相关规定，严控开支范围及标准。

第十五条 根据公务活动需要，按规定使用公务用车。

严禁公车私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公务

用车。公务人员赴外地办理公务时，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尽

量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公务用车长途行驶。



第六章 会议活动

第十六条 严格执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印发<会议

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校办字〔2016〕6号），控制会议数量

和规模，执行会议报送审批制度。

第十七条 坚持精简会议，做到会议现场简朴，严禁虚

报会议人数、天数等进行报销，严禁超范围、超标准使用经

费，严禁以虚报、冒领手段骗取会议费，严禁报销与会议无

关费用等。

第七章 资源节约

第十八条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提高能源、水、公房资

源、办公家具、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等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杜绝浪费行为。

第十九条 加强办公经费的使用管理，严格依据需要配

备办公用品。

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控制办公设备更换和添置，提

倡办公设备共享使用，提高设备使用效益。

倡导绿色办公理念，全方位节约耗材，推行无纸化办公，

严控发文范围和数量，减少一次性办公用品使用。

各类宣传及展示提倡使用网络、电子显示屏等现代传媒

手段，严格控制展板、横幅、标语的印刷与制作，严禁大批

量印刷宣传材料、文集等。

第二十条 养成良好的用水用电习惯，坚决杜绝跑、冒、

滴、漏、渗等水资源浪费现象；办公场所要人走灯灭，计算

机、打印机等要及时关机，科学设置楼宇过道、道路照明时



间，杜绝长明灯、无人灯；控制空调使用时间和温度，原则

上夏季设温不低于 26℃，冬季设温不高于 20℃，减少能耗。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将军路

校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将军路校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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